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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共同侵权

连带责任的适用机制
D"&#

11

+-/#5+&0&/"#$-'0()

7

(-$,-$).-$

%

&0&$,#$3

7

(-$,+-#5-+-,

9

-$

)((3'#)&,

9

/-*-+

1

25+-/-$,&.&',+-,-

%

#,-($

曾
!

丽

65#$H'

)贵阳学院法学院#贵州
!

贵阳
!

&&"""&

+

)

$*'

D

&2

3

,2'@/AB'C

D

H&b:;8))1

#

$*'

D

&2

3

#

$*'?8)*&&"""&

#

78'2&

+

摘要!考察了中国司法实践中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

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适用情况"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存在

的问题"进而提出完善路径'区分共谋型共同侵权真正连

带责任%非共谋型共同侵权真正连带责任和非共谋型共

同侵权不真正连带责任"并根据公益诉讼提起的不同启

动方式选择诉讼策略"同时需要认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

价值且加以有效适用#

关键词!食品安全&民事公益诉讼&共同侵权&连带责任&

适用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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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")简称!食品安全法"+

规定了诸多连带责任的情形#但不同类型的共同侵权产

生的连带责任性质不同$连带责任有真正连带责任与不

真正连带责任之分#二者均具有外部担保和内部追偿双

重属性$但共同侵权中真正连带责任人和不真正连带责

任人对侵权结果产生的原因力不同#内部追偿关系差异

明显$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

启动方式和主体均与私益诉讼不同#适格原告提起民事

公益诉讼之初是否可能已经明确各侵权人对损害结果产

生的原因力#这不仅会影响诉讼策略的选择#更可能影响

共同侵权中连带责任担保功能和追偿功能的发挥$因

此#考察中国司法实践中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共同

侵权连带责任的适用情况#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存

在的问题#进而提出完善路径#旨在为食品安全民事公益

诉讼中的连带责任的司法适用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

践意义$

#

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共同侵权
连带责任适用的现状

#B#

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共同侵权连带责任适用的

法律依据

!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!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")简称!民事诉讼法"+和!中华人

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")简称!消费者权益保护

法"+$!民事诉讼法"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概括性地规定民

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情形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

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#并一般性地授予&法律规定的机

关和有关组织'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$第二款明确规定

人民检察院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和支

持民事公益诉讼的职权$!消费者权益保护法"第四十七

条明确规定中国消费者协会和省级消费者协会提起消费

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$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

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

!"!"

修正+

第一条进一步对消费者协会的起诉主体资格进行了

!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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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$

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构成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的

法律依据$在食品安全领域#涉及不特定主体的众多消

费者合法权益受损害的#人民检察院%消费者协会和法律

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$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法律

依据包括!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")简称!民法典"+%!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")简称!产品质量法"+%!消费

者权益保护法"和!食品安全法"$其中#!民法典"第一千

零二十七条规定了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#被侵

权人既可以向产品生产者也可以向产品销售者请求承担

全部赔偿责任$!产品质量法"第四十三条在产品领域进

一步明确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连带责任$!消费者权益保

护法"第四十条规定了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连带责任$

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经营者因欺诈行为应承担产品价款

6

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$!食品安全法"第一百三十八至

一百四十条#第一百二十二#一百三十#一百四十八条等

条文分别规定了食品生产者与销售者#以及食品生产者

或销售者与场所提供者%广告发布者%食品检验机构等之

间的连带责任#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情形$

自
!"!#

年
#

月
#

日起施行的!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

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)一+"进

一步就连带责任的适用问题进行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

规定$

上述法律构成食品安全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法律依

据#其中按照一般法与特别法的适用规则#!食品安全法"

作为食品安全领域的特别法#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$因

此#食品安全共同侵权连带责任应首先适用!食品安全

法"#并通过考察!民法典"!消费者权益保护法"!产品质

量法"等法律#实现各法律之间的配合协调和统一适用$

#B!

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共同侵权连带责任适用的

主体

!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请求权

主体是因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遭受损害的不特定消

费者$根据!民事诉讼法"的规定#人民检察院%消费者协

会或其他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

益诉讼$目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两类食品安全民事公益

诉讼分别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#前

者由消费者协会作为原告#后者以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$

根据!民法典"!消费者权益保护法"!食品安全法"等

法律的规定#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共同侵权人可能是

以下情形中的任何一种*

(

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侵

权行为人,

)

生产者或销售者与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%

柜台出租者%展销会举办者作为共同侵权行为人,

*

生产

者或销售者与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作为共同侵权行为

人,

+

生产者或销售者与虚假广告经营者%发布者或产品

推荐者作为共同侵权行为人,

,

生产者或消费者与食品

安全检验机构%食品安全认证机构作为共同侵权人$共

同侵权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因是否有共谋#产生不同性质

的连带责任#与主体身份无关$据此#食品安全共同侵权

连带责任的责任人可能是生产者%销售者%集中交易市场

的开办者%柜台出租者%展销会举办者%第三方网络交易

平台%虚假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%产品推荐者%食品安全

检验或认证机构等$

#B6

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共同侵权连带责任适用中的

无过错责任与损失认定

!!

食品安全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不考虑&过

错'#共同侵权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$从!民法典"第一

千二百零三条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%!产品质量法"!消费

者权益保护法"和!食品安全法"的规定来看#食品的生产

者和经营者对食品安全侵权承担无过错责任#不管是否

存在过错都应当承担连带责任$无过错的共同侵权人承

担责任后可以向过错方行使追偿权$另外#认证机构出

具虚假认证报告%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%广告经

营%设计者发布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也不以过错为要

件-

#

.

$过错不是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#只是连带责任人

内部责任分担的依据$但根据!食品安全法"的规定#为

违法行为提供经营场所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#以及经

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#须以&明知'为要件$经营者

或场所提供者对所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

是否&明知'是判断是否产生真正连带责任的关键#也是

根据!食品安全法"第一百四十八条判决经营者承担惩罚

性赔偿责任的基础$

&明知'以是否履行法定审查义务为判断依据$&明

知'的判断除了可以正面举证证明经营者知道或应当知

道所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外#还可以通过反面

考察经营者是否履行了法定审查义务#从以下
'

个方面

分析认定*

(

经营者是否履行进货查验义务$进货查验

义务是经营者的首要法定义务#也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

道防线$

)

经营者能否说明进货来源$经营者在进货时

要准确知晓供货者名称%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#

不能说明进货来源而进行食品销售#未尽到审查食品是

否符合安全的基本义务$

*

经营者是否核实食品标签的

真实性$根据!食品安全法"第七十一条等的规定#经营

者应确保食品标签内容的真实性$

+

当发现所经营食品

产生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可能性时#经营者是否采取停止

销售%发布警示%召回销毁等积极措施$

代表性案例是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向殷某提起

的民事公益诉讼案#该案中殷某某先从阿里巴巴批发网%

微信等渠道购买散装减肥胶囊#并从淘宝网购买包装瓶

及标签贴纸#灌装成减肥产品#通过淘宝网店在全国范围

内销售#销售金额合计
%$

万余元$涉案减肥胶囊均被检

"'

安全与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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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出含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禁止在食品)含

保健食品+中添加的酚酞或西布曲明$公益诉讼起诉人

要求殷某某承担销售价款
#"

倍的惩罚性赔偿#并在国家

级媒体上发布警示%赔礼道歉+$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

法院以殷某未尽审查义务为事实依据#认定&明知'的事

实#根据!食品安全法"第一百四十八条判决殷某某承担

销售价款
#"

倍的惩罚性赔偿$该案件的观点也被!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)一+"第六条采纳$

&损失'既包括实际损失#也包括可能给消费者造成

的危险$!民法典"和!消费者权益保护法"均规定经营者

负有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#经营者发现其提

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#有危及人身%财产安全危险

的#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#并采取

停止销售%警示%召回%无害化处理%销毁%停止生产或者

服务等措施#即经营者负有对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跟

踪服务义务$基于上述法律规定的预防原则#!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

的解释)一+"将以&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%财产安全危险'

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纳入可诉范围#并不以造成实际

损害为前提$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况下#可以请求停止

侵害%排除妨碍%消除危险等$

!

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共同侵权连带
责任适用的问题审视

!B#

!

未区分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类型

共同侵权的形态包括共谋型共同侵权和非共谋型共

同侵权#两种不同侵权类型中各侵权人对损害结果产生

的原因力不同$各侵权人对损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力是连

带责任人内部责任分担的基础$连带责任制度的功能主

要表现在两个方面*

(

请求权人可以请求连带责任人中

的任何一人或数人承担全部责任,

)

承担了超出自己应

承担责任范围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就超

出部分行使追偿权$连带责任适用中有中间责任和最终

责任之分$承担中间责任者保证了请求权人权利的实现

后#通过追偿权的行使实现最终责任的合理分配$食品

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案例中#原告一般通过诉讼#请求所有

连带责任人或部分连带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$根据不告

不理和法官中立裁判的原则#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

判决全部连带责任人或部分连带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$

连带责任人内部责任问题常被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忽

略$中间责任人承担超出自己责任范围的责任后#再向

法院起诉行使追偿权#增加不必要的诉累$

事实上#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和民事私益诉讼最

大的不同在于#提起诉讼的主体在起诉之初不仅了解共

同侵权的事实#也了解共同侵权人之间合作方式或关联

关系#若能在起诉前对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类型进行划

分#有针对性地提起诉讼#可以有效减少因追偿权之诉产

生的诉讼资源浪费$

!B!

!

忽略公益诉讼启动方式对连带责任适用的影响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虽然可以包括人民检

察院%消费者协会%其他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组织#

但实践中常见的起诉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和消费者协会$

不同的诉讼启动方式对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影响甚大#

但却被司法实践所忽略$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的启动

方式有以下
'

种类型*

)

#

+经检察院建议#消费者协会提起诉讼#检察院支

持起诉$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#发现侵害众多消费

者合法权益的情形#向消费者协会发出建议#建议其提起

民事公益诉讼#并就其履行职责过程中掌握的证据事实#

以咨询%配合调查%出庭等方式支持诉讼$例如#安徽省

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基于生效刑事判决)

!"#$

+皖
##%#

刑

初
6"6

号)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+向安徽消费者保

护委员会发出检察建议书#建议安徽消费者保护委员会

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一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

讼$安徽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向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

发出关于滁州市检察院检察建议书的复函#决定就该案

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#并提请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

院作为支持起诉单位$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回复安

徽消费者保护委员会#同意对该案给予支持起诉$

)

!

+检察院提起诉讼#消费者协会支持起诉$检察院

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

形#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#或者建议消费者协会提起诉

讼#但消费者协会仅表示支持检察院起诉的情况下#由检

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#消费者协会以咨询%配合调查%

出庭等方式支持诉讼$

)

6

+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

事公益诉讼$

)

'

+消费者协会根据受理的投诉和调查结果主动提

起民事公益诉讼$

前两种民事公益诉讼的启动多以已经生效的刑事判

决为基础#第
6

种强调将刑事诉讼的事实要件和民事公

益诉讼的事实要件合并审查#检察院以提起公诉时已认

定的事实为依托$第
'

种一般不以关联刑事案件确认的

事实为基础$不同诉讼启动方式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是

否有刑事案件确认的事实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事实依

据$根据民事诉讼规则#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

实#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无需再举证证明#除非有证据可以

推翻该事实$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已经明确各侵权责任

人对损害产生的原因力$这对连带责任的适用以及责任

人之间的责任分担极具参考价值$尤其是在不真正连带

责任的情形#起诉者和法院均有能力减少追偿权诉讼增

加的诉累$

#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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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B6

!

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存在争议

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#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是

否能请求惩罚性赔偿尚存在争议$

否定惩罚性赔偿的观点认为*

(

根据!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"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#该条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公益

诉讼案件中的诉请类型)停止侵害%排除妨碍%消除危险%

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+#并不包含惩罚性赔偿#法院依照

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对该条进行扩张解释#无疑过分加重

被告的责任#违反民事诉讼公平原则$

)

!中华人民共和

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"第五十五条和!食品安全法"第一

百四十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除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外#还

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金的权利#权利主体是消费者#权利

的性质均属于消费者的私人利益#而非消费领域的公共

利益$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属于消费者#不是消费者协会#

也不是人民法院#惩罚性赔偿金的受领者应是消费者$

若将惩罚性赔偿金支付给法院%检察院或消费者协会均

不能保证不特定消费者的受领权$

支持惩罚性赔偿的观点认为*

(

!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"

第十三条规定虽未明确将&惩罚性赔偿'列举在消费民事

公益诉讼原告可提出的诉请类型中#但该条并未排除民

事公益诉讼主体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出惩罚性赔偿的权

利$

)

消费者权利本身兼具民事权利和社会性权利属

性#它不仅关乎消费者私人的财产和人身权益#也同时涉

及社会整体利益$经营者生产%销售假冒产品#既会对购

买%消费该产品的消费者个人造成私权利的侵害#也会对

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公共利益%公共秩序等造成损害-

!

.

$

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在于惩罚%威慑%教育和预防#而不是

损害填补$

6

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共同侵权
连带责任适用的完善机制

6B#

!

明确界分食品安全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类型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适用

应区分共谋型共同侵权真正连带责任%非共谋型共同侵

权真正连带责任%非共谋型共同侵权不真正连带责任$

6B#B#

!

共谋型共同侵权真正连带责任
!

共谋型共同侵权

中共同侵权人共同策划实施侵权行为#比如甲%乙%丙
6

人

分工合作收购不具备检验检疫合格的生猪#甲负责收购%

乙负责屠宰%丙负责销售#后经举报#动物卫生监督管理

部门在
6

人售卖的猪肉中检验出国家禁止使用的莱克多

巴胺成分$在共谋型共同侵权中#各侵权主体只是共同

侵权行为下分工不同#共同侵权人的身份不影响责任性

质$依据!民法典"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*&

!

人以

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#造成他人损害的#应当承担连带责

任'$共谋型共同侵权行为#强调每一个行为人均是发生

特定损害结果的共同原因$受害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侵

权行为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$但因为每一个行为人都只

是损害发生的部分原因#当其向受害人承担了全部赔偿

责任后#可以就超出自己份额的部分对其他行为人行使

追偿权-

6

.

$共谋型共同侵权产生的责任是传统意义上的

连带责任#为了与不真正连带责任进行区分#又被称为真

正连带责任$真正连带责任人内部基于原因力的大小分

配责任#并行使追偿权$

6B#B!

!

非共谋型共同侵权真正连带责任
!

非共谋型共同

侵权真正连带责任#是指共同侵权人之间没有事前共谋#

但均是同一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#因此承担真正连带

责任$!食品安全法"规定因下列主体承担的责任属于非

共谋型共同侵权真正连带责任*明知行为人从事违反行

为仍为其提供场所的行为人)第一百二十二#一百二十三

条+%虚假广告的经营者和发布者)第一百四十条第一

款+%虚假宣传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

组织%个人)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+%出具虚假认证结论的

认证机构)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二款+和出具虚假检验报告

的检验机构)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三款+等行为主体#以及

明知所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仍进行销售者

)!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

干问题的规定"第十五条+$上述行为主体在食品安全共

同侵权中因其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均具有一定的原因

力#虽无共谋#仍承担真正连带责任#一人承担全部责任

后可根据原因力的大小向其他侵权人追偿超出其份额的

部分$

6B#B6

!

非共谋型共同侵权不真正连带责任
!

非共谋型共

同侵权不真正连带责任中某一侵权行为是损害结果产生

的全部原因力#其他侵权行为人因为与该侵权行为人的

关联关系仍需承担连带责任$!食品安全法"第一百三十

六条规定的食品经营者履行了该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

务#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

安全标准#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后承担的连带责任$

第一百三十条中的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%柜台出租者%

展销会的举办者%第一百三十一条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

方平台提供者均是典型的非共谋型共同侵权#承担不真

正连带责任#其中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不知情的食品

经营者%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和集中交易市场开办

者%柜台出租者%展销会举办者承担的是中间责任#其承

担责任后可以向应承担最终责任的食品生产者或经营者

行使全部追偿权-

'

.

$

6B!

!

根据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启动方式确定诉讼策略

从目前司法实践中
'

种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的启

动方式来看#是否以关联刑事判决确定的事实为民事公

益诉讼的依据#对连带责任的中间责任和追偿权影响甚

大$以刑事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为基础提起民事公益诉

$'

安全与检测
H.)3I5 ,12HX3/I1*2

总第
!'!

期
"

!"!#

年
#!

月
"



讼时#食品安全侵权最主要的行为人已通过刑事判决得

以确定#检察院或消费者协会起诉时一般直接将刑事诉

讼的被告人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#请求其承担民事

责任$一般情形下刑事责任的承担者#也是共同侵权连

带责任的最终责任承担者#承担责任后几乎不存在二次

诉讼行使追偿权的空间$这种情形下#连带责任制度中

的中间责任和追偿权被架空#侵权之诉直抵最终责任人$

!食品安全法"规定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几乎没有适用空

间$对于不存在关联刑事判决的民事公益诉讼#起诉主

体一般是消费者协会或其他有权提起诉讼的组织#被告

可能涉及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生产者%经营者%场地

提供者%检验机构%认证机构等连带责任主体$因需要通

过诉讼确定各共同侵权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$出

于预防%震慑违法行为#以及充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

的#起诉策略选择上更倾向于把各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

被告#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后再就超过自身应承担份额

部分行使追偿权$!食品安全法"规定的不真正连带责任

在这类民事公益诉讼中方具有活力$

6B6

!

明确惩罚性损害赔偿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

适用

!!

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金$

理由如下*

(

根据!消费者权益保护法"第五十五条和!食

品安全法"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#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侵

权中享有惩罚性赔偿金请求权#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是

以不特定消费者权益受侵害或可能受侵害为诉因#行使

不特定消费者的赔偿请求权#其中当然包括惩罚性赔偿

金请求权$

)

惩罚性赔偿金是交到法院指定账户#还是

专门基金账户#以及惩罚性赔偿金的用途如何安排等问

题#的确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尚需进一步明确的问题#但这

属于惩罚性赔偿金执行和使用的问题#不能成为否定民

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享有惩罚性赔偿金请求权的理由$

*

民事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功能与刑事罚金%行政处罚的惩

罚功能不同$食品安全领域民事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是通

过惩治违法行为#保护消费者群体的利益,刑事罚金是为

了惩治犯罪行为#维护经济秩序,行政处罚是为了惩戒违

法行为#实施行政管理$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

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#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$另外#

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在多年的运行中#并未充分实现提高

违法成本#震慑违法行为的作用$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仍有

较大的盈利空间#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依旧触目惊心$鉴于

刑事罚金和行政处罚额度确定的严格性-

&

.

#补充民事侵权

惩罚性赔偿金方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#压缩侵权人

可能的盈利空间$在食品安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

司法实践中#法院通过判决被告人支付罚金#没收违法所

得#并承担违法所得
#"

倍惩罚性赔偿金#以刑事责任%行政

责任和民事责任共同叠加提高违法成本$

!"!#

年
6

月
6"

日#六部委共同印发的!探索建立食

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座谈会会议纪要"

对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持明确的支持态

度$但要求综合考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#综合考虑侵

权人主观过错程度%违法次数和持续时间%受害人数%损

害类型%经营状况%获利情况%财产状况等情况确定是否

提起惩罚性赔偿之诉$通过
&

种可以提起惩罚性赔偿诉

讼请求的情形#将惩罚性赔偿请求限定在严重违法行为

的范围内$这
&

种情形包括*

(

侵权人主观过错严重,

)

违法行为次数多%持续时间长,

*

违法销售金额大%获

利金额多%受害人覆盖面广,

+

造成严重侵害后果或者恶

劣社会影响,

,

具有其他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

形-

9

.

$从该会议纪要列举的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情形来

看#重在强调情节严重性#并未以造成实际损害为条件$

基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制裁功能#其完全可以演化为&无

损害的损害赔偿'

-

(

.

$

'

!

结语
在食品安全共同侵权的情形下#食品安全民事公益

诉讼与私益诉讼在连带责任构成要件和惩罚性赔偿金的

适用上并无不同#但在连带责任的中间责任和追偿权适

用空间上不同$因大部分民事公益诉讼在起诉之初均以

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或提起公诉认定的事实为依据#对

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责任人和真正连带责任人之间的原因

力分配均有预判#有条件直接将最终责任人作为民事公

益诉讼的被告#弱化共同侵权真正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追

偿权#架空共同侵权不真正连带责任$因此在食品安全

民事公益诉讼中#!食品安全法"中规定的共同侵权不真

正连带责任只有在不以刑事案件事实为依托的民事公益

诉讼中具有适用空间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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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以空气作为烘干介质$建立了烘干装置内部

热流固耦合模型#并利用
)>OFDL

进行了二维和三维仿真

分析#得到烘干装置内部的流速%压强以及温度场的分布

情况及变化规律,通过对比分析仿真结果#对其机械结构

进行了优化设计,优化后烘干装置内部由平顶改为有
6"t

的角度倾斜%核桃掉落处由直角改为圆弧过渡%箱体内壁

更换为新的保温材料之后#发现核桃烘干质量较好并且

温度分布更均匀$后续将制造实体样机并结合实际生产

情况对其进行优化改进$

参考文献

!"#

于洋
$

李若兰
$

夏治新
$

等
%

热风式枸杞烘干机烘干室结构优化

及流场分析
!&#%

农机化研究
$ '("W$ +"

)

W

+

, '"+

:

''"%

`/ :̀56$ U7 Z14

:

?:5$ 078 ;KA

:

EA5$ 2> :?% V>F1G>1F:? 4@>ABAC:>A45

:53 H?4^ HA2?3 :5:?JDAD 4H 3FJA56 GK:BI2F 4H K4> :AF >J@2 ^4?HI2FFJ

3FJ2F!&#% &41F5:? 4H 86FAG1?>1F:? N2GK:5AC:>A45 Z2D2:FGK$ '("W$ +"

)

W

+

, '"+

:

''"%

!'#

杨忠强
$

闫圣坤
$

崔宽波
$

等
%

中美青核桃加工成套装备及技术

分析
!&#%

食品与机械
$ '("W$ *-

)

""

+

, '')

:

'*'%

`8O. ;K456

:

QA:56$ `8O VK256

:

T15$ \/7 =1:5

:

I4$ 2> :?% 8

D1FR2J 4H 6F225 ^:?51> @F4R2DDA56 :53 G4B@?2>2 D2>D 4H 2Q1A@B25>

I2>^225 >K2 /5A>23 V>:>2D :53 \KA5:!&#% L443 M N:GKA52FJ$ '("W$

*-

)

""

+

, '')

:

'*'%

!*#

李超
% Vb8YV

软件与
LU/SOb

风压计算软件接口的设计与开

发
!Y#%

北京
,

北京建筑大学
$ '('(, *'

:

+*%

U7 \K:4% Y2DA65 :53 32R2?4@B25> 4H A5>2FH:G2 I2>^225 D>:3D D4H>

:

^:F2 :53 H?125> ^A53 @F2DD1F2 G:?G1?:>A45 D4H>^:F2!Y#% [2AaA56, [2A

:

aA56 /5AR2FDA>J 4H \ARA? S56A522FA56 :53 8FGKA>2G>1F2$ '('(, *'

:

+*%

!+#

王仕琪
%

花生干燥过程中湿热传递机理及实验研究
!Y#%

郑州
,

河南工业大学
$ '('(, "+

:

'*%

c8O. VKA

:

QA% N2GK:5ADB :53 2E@2FAB25>:? D>13J 4H K1BA3A>J :53

K2:> >F:5DH2F A5 @2:51> 3FJA56!Y#% ;K256CK41, <25:5 /5AR2FDA>J 4H

b2GK54?46J$ '('(, "+

:

'*%

!-#

李欢
$

张鹏飞
$

窦伟标
%

热泵/电加热联合烘干机在食品烘干

上的应用
!&#%

轻工科技
$ '('($ *_

)

-

+

, _

:

X%

U7 <1:5$ ;<8O. P256

:

H2A$ Y9/ c2A

:

IA:4% 8@@?AG:>A45 4H K2:>

@1B@ :53 2?2G>FAG K2:>A56 G4BIA523 3FJ2F A5 H443 3FJA56!&#% UA6K>

7531D>FJ VGA25G2 :53 b2GK54?46J$ '('($ *_

)

-

+

, _

:

X%

!_#

曲文娟
$

凡威
$

马海乐
$

等
%

核桃滚筒催化红外/热风干燥试验

及能耗分析
!&#%

食品与机械
$ '('"$ *X

)

-

+

, "_*

:

"_)$ "W*%

d/ c25

:

a1:5$ L8O c2A$ N8 <:A

:

?2$ 2> :?% SE@2FAB25> :53 252F6J

G45D1B@>A5 :5:?JDAD 4H ^:?51> 3F1B G:>:?J>AG A5HF:F23

:

K4> :AF 3FJA56!&#%

L443 M N:GKA52FJ$ '('"$ *X

)

-

+

, "_*

:

"_)$ "W*%

!X#

周良付
$

赵茜茜
$

曲文娟
$

等
%

核桃干燥技术研究进展
!&#%

食品工

业
$ '('"$ +'

)

)

+

, '-+

:

'-)%

;<9/ UA:56

:

H1$ ;<89 0A

:

EA$ d/ c25

:

a1:5$ 2> :?% Z2D2:FGK @F4

:

6F2DD 4H ^:?51> 3FJA56 >2GK54?46J!&#% L443 7531D>FJ$ '('"$ +'

)

)

+

,

'-+

:

'-)%

!)#

吴文婧
%

空气源热泵技术在稻谷烘干中的应用与研究
!Y#%

扬

州
,

扬州大学
$ '('(, *

:

-%

c/ c25

:

aA56% 8@@?AG:>A45 :53 F2D2:FGK 4H :AF D41FG2 K2:> @1B@

>2GK54?46J A5 FAG2 3FJA56 !Y #% :̀56CK41, :̀56CK41 /5AR2FDA>J$

'('(, *

:

-%

!W#

李三平
$

魏新龙
$

吴立国
%

核桃烘干技术研究现状及趋势
!&#%

农

机化研究
$ '('"$ +*

)

+

+

, '_*

:

'_)%

U7 V:5

:

@A56$ cS7 0A5

:

?456$ c/ UA

:

614% Z2D2:FGK D>:>1D :53 >F253

4H ^:?51> 3FJA56 >2GK54?46J!&#% &41F5:? 4H 86FAG1?>1F:? N2GK:5AC:

:

>A45 Z2D2:FGK$ '("$ +*

)

+

+

, '_*

:

'_)%

!"(#

王立
%

粘性物料烘干机的设计与应用
!Y#%

南京
,

南京理工大

学
$ '("_, "'

:

"+%

c8O. UA% Y2DA65 :53 :@@?AG:>A45 4H RADG41D B:>2FA:? 3FJ2F!Y#% O:5

:

aA56, O:5aA56 /5AR2FDA>J 4H VGA25G2 :53 b2GK54?46J$ '("_, "'

:

"+%

!""#

沈剑英
$

赵云
%

基于
\LY

的食品烘干机绿色设计
!&#%

农机化研

究
$ '(()

)

"

+

, ""*

:

""-%

V<SO &A:5

:

JA56$ ;<89 1̀5% .F225 32DA65 4H H443 3FJ2F I:D23 45

\LY!&#% &41F5:? 4H 86FAG1?>1F:? N2GK:5AC:>A45 Z2D2:FGK$ '(()

)

"

+

,

""*

:

""-%

!"'#

吴鹏鹏
%

基于
\LY

的饲料带式烘干机气流模拟优化与实验验

证
!Y#%

扬州
,

扬州大学
$ '("W, -

:

X%

c/ P256

:

@256% L?4^ DAB1?:>A45 4@>ABAC:>A45 :53 2E@2FAB25>:?

R2FAHAG:>A45 4H H223 I2?> 3FJ2F I:D23 45 \LY!Y#% :̀56CK41, :̀56

:

CK41 /5AR2FDA>J$ '("W, -

:

X%

!"*# [V7% L443 PF4G2DDA56 N:GKA52FJ

:

8 3ADK^:DK2F ^A>K : G45R2J4F

:

V:H2>J :53 KJ6A252 F2Q1AF2B25>D, [V SO "+W-X

:

'((_m 8"

:

'("(!Ve

9U#% !V%?%#, [FA>ADK V>:53:F3D 75D>A>1>2$ '((_% K>>@D,eeT5D%G5TA%52>eTGBDe

32>:A?e32>:A?% :D@Eg LA?2O:B2 n V9VY(((((_"+'(*"MYIO:B2 n

V9VY%

!上接第
(&

页$

!+#

黄薇
%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
!N#%

北京
,

法律

出版社
$ '('(, W"

:

W'%

</8O. c2A% 75>2F@F2>:>A45 4H >K2 G4B@A?:>A45 4H >4F> ?A:IA?A>J A5

>K2 GARA? G432 4H >K2 @24@?2 fD F2@1I?AG 4H \KA5:!N#% [2AaA56, U:^

PF2DD$ '('(, W"

:

W'%

!-#

徐琪
%

新!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"框架下行政处罚权的完善
!&#%

食品与机械
$ '('($ *_

)

""

+

, X"

:

X*%

0/ dA% 7B@F4R2B25> 4H >K2 @4^2F 4H :3BA5AD>F:>AR2 @15ADKB25>

1532F >K2 HF:B2^4FT 4H >K2 52^ j Z261?:>A45D 45 >K2

7B@?2B25>:>A45 4H >K2 L443 V:H2>J U:^j!&#% L443 M N:GKA52FJ$

'('($ *_

)

""

+

, X"

:

X*%

!_#

孙永立
%

规范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实践探索
!&#%

中国食品工业
$ '('"

)

""

+

, '-

:

'W%

V/O 4̀56

:

?A% PF:G>AG:? 2E@?4F:>A45 4H @15A>AR2 3:B:62D A5 GARA?

@1I?AG A5>2F2D> ?A>A6:>A45 H4F H443 D:H2>J !&#% \KA5: L443 7531D>FJ$

'('"

)

""

+

, '-

:

'W%

!X#

朱晓峰
%

论!民法典"中的惩罚性赔偿体系与解释标准
!&#%

上海

政法学院学报
$ '('"

)

"

+

, "*X

:

"-'%

;</ 0A:4

:

H256% 95 >K2 DJD>2B 4H @15A>AR2 3:B:62D :53 A5>2F@F2>:

:

>A45 D>:53:F3D A5 >K2 jGARA? G432j!&#% &41F5:? 4H VK:56K:A /5AR2FDA>J

4H P4?A>AG:? VGA25G2 :53 U: $̂ '('"

)

"

+

, "*X

:

"-'%

((

机械与控制
-./0123,/*2I4*]

总第
!'!

期
"

!"!#

年
#!

月
"


